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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

(

星期三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30

至

11:30,

13:00

至

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

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

、表决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

: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刘春奇 董事长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

人

,

代表股份

153,497,935

股

,

占公

司总股份的

38.37%

。其中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

代表股份

147,352,53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6.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7

人

,

代表股份

6,145,4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54%

。

2

、公司部分董事、高管

,

全体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经逐项审议

,

以现场书面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

案

:

(

一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153,150,73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

反对

34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23%;

弃权

0

股。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807,73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

反对

34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15%;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二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153,150,73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

反对

34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23%;

弃权

0

股。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807,73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

反对

34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15%;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2015

年度提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

详见附件一

)

。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153,150,73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

反对

34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23%;

弃权

0

股。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807,73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

反对

34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15%;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通过。

(

四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153,150,73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

反对

34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23%;

弃权

0

股。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807,73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

反对

347,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15%;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五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153,145,73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

反对

352,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23%;

弃权

0

股。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802,73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2%;

反对

352,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18%;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六

)

关于续聘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6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及内控审

计机构

,

支付其

2016

年度报酬由董事会掌握在

170

万元以内

,

并由公司承担审计期间有关人员的差旅费。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153,150,73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

反对

336,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22%;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807,73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

反对

336,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08%;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七

)

关于为参股公司创元数码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153,150,73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

反对

336,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22%;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807,73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

反对

336,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08%;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

。

表决结果

:

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

独立董事俞铁成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进行述职

,

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对

2015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发表独立意见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

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李国兴、郎一华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

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0日

附件一

: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额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转 回 转 销

坏账准备

５７

，

５０３

，

０８０．０６ １２

，

７６５

，

１２７．５１ － ６６８

，

６２２．５４ ６９

，

５９９

，

５８５．０３

存货跌价准备

１８

，

７５０

，

１３６．７５ ９

，

１１５

，

２０７．６７ － ９

，

３３６

，

４０９．０８ １８

，

５２８

，

９３５．３４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７

，

７６９

，

０３４．６１ － － － ７

，

７６９

，

０３４．６１

商誉减值准备

８９

，

１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１１８

，

３０２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７４

，

２０４

，

２５１．４２ ５１

，

０００

，

３３５．１８ － １０

，

００５

，

０３１．６２ ２１５

，

１９９

，

５５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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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解锁的限售股份拟定上市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申请解锁股份类别：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股份解锁。

３

、本次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３３２．２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

２８０．２

万

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数量

５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８％

。

４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合计为

１２６

人。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其后向中国证监会

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修订稿”）、《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３

、该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浙江双环

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吴长鸿先生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蒋亦卿先生作为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

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

意向符合条件的

１２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９６

万股，授予价格

３．５１

元

／

股。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完成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工作。公司董事会在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

郝丰林、陈正国、李长川、路超、胡宗珍、崔秀强共

６

人因个人原因放弃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权利。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９９６

万股减少至

９７０

万股，参与

认购人数由

１２５

人减少至

１１９

人。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

，

７６９．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原激励对象彭文忠、刘

其军、 黄勇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３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因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３．４１

元

／

股。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上述

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８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向

１２

名激励对象共授予

１０４

万股预留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授予价格为

６．７９

元

／

股，预留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９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基于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

公司同意

１１５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解锁数量为

２８０．２

万股。解锁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０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原激励对象丁涛已离职，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０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因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３．４１

元

／

股。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１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次解锁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的第二次解锁条件和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锁条件均已成就，同意为

１２６

名符合条件的激

励对象办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次解锁和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锁。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锁条件达成情况

１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

１

）第二次解锁时间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规定，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次解锁时间为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经董事会确认满足第二次解

锁条件后，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的

３０％

。

公司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现已进入第二次解锁时间。

（

２

）第二次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１

、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３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

（

１

）锁定期考核指标：公司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且不得为负。

（

２

）第二次解锁条件：

２０１５

年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９０％

；

２０１５

年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５０％

。

注：以上所指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如公司提出股权激励计划后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

为，则新增净资产对应的净利润额在考核年度内（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各年均不计入当年

净利润净增加额的计算，相应的净资产额也不纳入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计算。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扣非后净利润为

１３

，

０５３．６７

万 元 ， 相 比

２０１３

年 度 增 长

１１０．５３％

， 满足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３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９０％

的条件，同时也满

足不低于授予日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净

利润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的条件；（

２

）

２０１５

年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为

８．１１％

， 满足

２０１５

年扣非后加权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５０％

的条件。

综上，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达到业绩指标

考核要求。

４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所处解锁期的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超过

７０

分（含

７０

分）。

２０１５

年度，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

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在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宜的相关

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该部分股票的第二次解锁相关事宜。

２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

１

）第一次解锁时间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规定， 激励对象获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锁时间为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

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后，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的

５０％

。

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授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现已进入第一次解

锁时间。

（

２

）第一次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１

、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３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

１

）锁定期考核指标：公司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

平且不得为负。

（

２

）第一次解锁条件：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６０％

；

２０１４

年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００％

。

注：以上所指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如公司提出股权激励计划后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

为，则新增净资产对应的净利润额在考核年度内（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各年均不计入当年

净利润净增加额的计算，相应的净资产额也不纳入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计算。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扣非后净利润为

１１

，

４０３．６３

万元，相比

２０１３

年度增长

８３．９２％

，

满足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３

年度增长

不低于

６０％

的条件，同时也满足不低于

授予日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平均

水平且不得为负的条件；（

２

）

２０１４

年扣

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７．６１％

，

满足

２０１４

年扣非后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７．００％

的条件。

综上，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达到业绩指标

考核要求。

４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所处解锁期的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超过

７０

分（含

７０

分）。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度，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

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在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宜的相关

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该部分股票的第一次解锁相关事宜。

三、本次解锁情况

１

、解锁的限售股份拟定上市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申请解锁股份类别：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股份解锁。

３

、本次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３３２．２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

２８０．２

万

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数量

５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８％

。

４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合计为

１２６

人（其中

１

名激励对象分别持有首次授予和预留部分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

５

、各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１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已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后仍持有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吴长鸿 董事长、总经理

６０ １８ １８ ２４

李水土 董事、副总经理

３０ ９ ９ １２

蒋亦卿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 ６ ６ ８

敬代云 董事

２０ ６ ６ ８

张靖 董事

１２ ３．６ ３．６ ４．８

叶松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 ６ ６ ８

黄良彬

前任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２０ ６ ６ ８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共

１０８

人）

７５２ ２２５．６ ２２５．６ ３００．８

合计

９３４ ２８０．２ ２８０．２ ３７３．６

（

２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情况表：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已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后仍持有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耿帅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３０ ０ １５ １５

张靖 董事

１１ ０ ５．５ ５．５

陈绍速 前任监事

１２ ０ ６ ６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共

９

人）

５１ ０ ２５．５ ２５．５

合计

１０４ ０ ５２ ５２

注：

１

、激励对象张靖持有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本次解锁数量为

３．６

万股，持有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本次解锁数量为

５．５

万股，其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９．１

万股。

２

、上述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中，吴长鸿、李水土、蒋亦卿、耿帅、张靖、敬代云、叶松为现任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黄良彬、陈绍速为已离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监事，离任时间未满

１８

个月。根据相关规定：（

１

）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其余股份自动锁定；（

２

）

发生离职情形，自申报离任日起

６

个月内将其持有及新增的本公司股份予以全部锁定，离任申报

６

个月后对其

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解锁

５０％

；离任申报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期满，离任人员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将

全部解锁。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解锁事项的核实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设定的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

考核结果均达考核达标，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解锁数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公司董事会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已

成就的确认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同意公司办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激励对象及预留部分

激励对象共

１２６

人的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相关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

司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七、律师法律意见

双环传动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授

权和批准，《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本次解锁的各项条件已满足，尚待公司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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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9: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19

日

-4

月

20

日；

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

15:00-4

月

20

日

15:00

。

2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宜兴市人民中路

2

号，宜兴宾馆

2

楼

2

号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琦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14,006,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5462％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14,0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5426％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6％

。

4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6％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36％

。

四、 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按照会议议程，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3

、审议并通过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本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0,280,509.34

元。依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

10,901,768.44

元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21,628,302.78

元， 减去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

17,962,560.00

元，

2015

年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83,044,

483.68

元。

公司拟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66,320,000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65

元

（含税），共计

27,442,800.00

元，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10

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数增加至

332,

640,000

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6

、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互相担保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10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黄培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0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陈良华、贾叙东、朱和平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

2015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

告。《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

六、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2

、见证律师：林琳、翟婷婷

3

、结论性意见：

"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

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七、备查文件

1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10� � �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4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周三）下午

1:30

。

（

2

）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

3: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

99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因其他公务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财务总监陈钢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9

人，代表股份

291,738,08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058%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260,170,6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9.3214%

。

（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6

人， 代表股份

31,567,43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3%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

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111,5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11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大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宜

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弃权

1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2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2015

年度审计费用的情况

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弃权

1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表决情况：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大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本公司为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27,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弃权

1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2

、本公司为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15,5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弃权

1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3

、本公司为圣象实业（江苏）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弃权

1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4

、本公司为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8,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39,9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弃权

1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700,0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5

、本公司为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

7,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39,9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弃权

1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700,0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6

、本公司为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39,9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弃权

111,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700,0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改后的《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刊登在

2016

年

4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表决情况：同意

291,626,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8%

；反对

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381%

。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26,58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111,1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亮、胡罗曼

3

、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2014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